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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

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金圆股份 股票代码 00054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波 杨晓芬

办公地址

杭州市上城区钱江路659号数源

科技大厦18楼

杭州市上城区钱江路659号数源

科技大厦18楼

传真 0571-85286821 0571-85286821

电话 0571-86602265 0571-86602265

电子信箱 jygf@jyc.group jygf@jyc.group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为环保及新能源材料产业，公司在新能源材料产业稳步发力，环保产业经营模式

进一步优化与调整。

1、公司的业务及产品

1.1环保业务及产品

环保业务主要包括为产废企业提供危（固）废无害化处置服务与资源化综合利用服务，其中无害化处置

目前可细分为水泥窑协同处置及一体化综合处置两种方式。 水泥窑协同处置是利用水泥企业新型干法水泥窑

线对危废固废进行减量化、无害化处置；一体化综合处置是采用专业焚烧、安全填埋等多种危（固）废处置技

术，实现对危（固）废的无害化综合处置，力争同步实现社会、环境及经济效益。 资源化综合利用服务指通过对

有价资源含量较高的工业危（固）废进行综合利用处理，再销售富集回收的稀贵金属及其它金属合金，实现危

（固）废资源化回收利用。 资源化综合利用是在现有资源化综合利用生产体系基础上，拓展有色金属高纯材料

生产及新材料深加工业务，谋求在稀贵金属回收及提炼等产业领域有所突破。 公司固废危废资源化综合利用

业务的产品主要为江西子公司生产的电解铜及含金物料等。

1.2新能源材料业务及产品

新能源材料业务主要是对上游盐湖卤水锂矿进行开采提炼，进而生产出锂化合物（包括但不限于精制碳

酸锂、工业级碳酸锂）。

2、经营模式

2.1管理模式：公司以环保事业部、新能源事业部为业务中心、职能部门为监管中心，公司总部一事业部一

分子公司的三级管理架构，形成了权责清晰、高效执行的集团化运营管理模式。

2.2采购模式：公司新能源板块生产所需原燃材料、辅助材料、备品备件等通过总部招投标平台进行集中招

标采购，环保板块的原料采购执行采购价格随行就市的原则，经政府相关部门批准后进行危险废物转移。

2.3产销模式：公司实行总部指导、事业部统一管理的产销模式，各分子公司以年度预算目标为导向制定年

度计划并执行，事业部进行统筹管理。

3、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1）稳步推进新能源材料产业

国内，公司在2025年的重点工作是推进西藏捌千错项目尽早达产达效。 以捌千错盐湖碳酸锂产线为基础，

持续进行设备升级和工艺优化，进一步改善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提升锂化合物综合回收

率，持续对现有试生产线建设进行技术优化和升级，努力推进逐步实现捌千错盐湖锂矿项目的产能目标。 报告

期内，新能源材料业务实现营业收入7,351.32万元，实现归母净利润-3,087.37万元,同比上升37.79%。

国外，公司根据阿根廷宏观经济及矿业政策环境及阿根廷盐湖项目综合地质资源潜力、开发利用条件、锂

盐市场变化等多方面因素，系统分析研究项目现状和开发前景，公司经审慎评估卡罗项目及帕依项目的经济

可行性，子公司浙江金恒旺决定不再对上述两个项目进行开发，经经营层减值测试及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公

司对其持有的探矿权及勘探开发支出计提减值准备18,411.00万元。

（2）优化调整低碳环保产业

公司固废危废资源综合利用业务稳步开展。 公司积极拓展市场空间，扩大物料采购渠道，降低采购成本;

坚守稳定生产底线，深入落实降本增效举措，合理控制应收账款占比，严格合规运营，确保生产环节安全、环

保、有序。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920,511.45万元,同比上升40.63%;实现归母净利润-888.19万元，同比上升

87.69%。

公司固废危废无害化处置业务行业竞争激烈，处置价格下行，部分子公司因水泥窑停窑导致开工率不足。

报告期内，因地制宜，合理调整经营管理模式。 同时，积极推进低效项目退出，优化退出流程，提升退出效率，确

保资金安全回笼，盘活存量资源。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12,939.22万元，同比下降10.79%；实现归母净利润

-5,847.59万元，同比上升27.23%。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单位：元

2025年末 2024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3年末

总资产 5,848,463,432.19 5,626,873,768.88 3.94% 7,580,935,937.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3,896,848,815.84 4,161,887,438.48 -6.37% 4,189,782,729.78

2025年 2024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3年

营业收入 9,428,568,220.44 6,733,519,809.19 40.02% 2,843,621,882.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51,765,973.83 39,714,483.96 -733.94% -678,327,617.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10,861,407.38 -317,434,764.67 -29.43% -756,648,366.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903,939.01 -517,183,462.90 99.25% 556,929,712.4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 0.05 -740.00% -0.8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2 0.05 -740.00% -0.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27% 0.93% -7.20% -15.07%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742,838,031.50 2,445,605,805.45 2,556,382,600.78 2,683,741,782.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6,168,661.25 -65,765,590.98 -52,251,890.96 -149,917,153.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8,835,149.11 -114,625,805.93 -96,812,043.06 -170,588,409.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89,903,424.15 102,078,976.73 2,789,346.78 81,131,161.63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72,192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61,459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月末表

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金圆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9.82% 231,907,628 0 质押 158,670,000

潘颖 境内自然人 8.50% 66,137,566 66,137,566 质押 52,300,000

邱永平 境内自然人 2.52% 19,564,654 14,673,490 质押 15,000,000

许华 境内自然人 1.03% 8,000,000 0 不适用 0

杜彦璋 境外自然人 0.56% 4,321,300 0 不适用 0

杭州金圆盛汇

企业管理

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2% 4,074,048 0 不适用 0

BARCLA

YS�BAN

K�PLC

境外法人 0.41% 3,218,701 0 不适用 0

徐学兵 境内自然人 0.34% 2,650,000 0 不适用 0

高盛公司有限

责任公司

境外法人 0.33% 2,575,847 0 不适用 0

金龙 境内自然人 0.25% 1,905,4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金圆控股为金圆盛汇的控股股东，金圆控股、金圆盛汇为一致行动人。 除上述关系外，公司未知其余持股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报告期末，许华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5,500,000股，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2,500,000股，实际合计

持有8,000,000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回购股份注销事项

公司于2024年12月27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5年1月

13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同意变更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剩余未使用的1,133,700股回购股份用途，由原方案“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变更为“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并相应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2025年3月10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注销手续，注销回购股份数量为1,133,700股，本次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剩

余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778,781,962股减少至777,648,262�股。 注册资本相应变更为777,648,262

元。

（二）实际控制人权益变动事项

2025年3月，根据赵辉先生和潘颖女士签署的《离婚协议》约定，赵辉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66,137,566股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8.505%）通过证券非交易过户的方式分割至潘颖女士名下，本次权益变动办理完成后，

赵辉先生将不再持有公司股份和金圆控股股权，不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潘颖女士直接持有公司66,137,566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8.505%）。 前述权益变动涉及的股份登记变更完成前，公司控股股东为金圆控股，实

际控制人为赵璧生、赵辉。 本次权益变动办理完成后，赵辉先生将不再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公司的实际

控制人将由赵璧生先生、赵辉先生变更为赵璧生先生。

（三）办公地址变更事项

因经营发展需要，公司于2025年11月搬迁至新办公地址，办公地址由“杭州市滨江区江虹路1750号润和

信雅达创意中心1号楼30楼” 变更为“杭州市上城区钱江路659号数源科技大厦18楼” 。 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

事务代表联系地址同步变更为以上新办公地址。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5年度，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认真履行公司股东会赋予的职

责，规范运作，科学决策，紧紧围绕公司发展战略目标，有序推进公司各项工作。 现将公司董事会2025年度工作

情况汇报如下：

本报告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是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情况，第二是2025年度公司经营情况，第三是2026年

度公司经营思路。

一、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情况

2025年度，公司一共召开8次董事会，所有8次董事会的召集、召开、通知、提案和审议程序均符合《公司章

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的有关规定。 所有8次董事会的会议记录完整，决议披露及时。 所有董事均按要求出

席会议，认真履行职责，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独立董事均独立公正地履行职责，维护中小股东权益。

1．董事会召开情况：

序号 届次 召开日期 召开方式 审议通过议案

1

第十一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

20250221

现场和通讯结合方

式

1)关于拟出售部分子公司股权或债权资产的议案

2

第十一届董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

20250327

现场和通讯结合方

式

1)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总会计师的议案

3

第十一届董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

20250423

现场和通讯相结合

方式

1)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2)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2024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4)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7)2024年度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报告

8)关于2024年度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9)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保险的议案

10)关于董事2025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11)关于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12)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13)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14)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5)关于增补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16)关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三的议案

17)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18)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19)�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4

第十一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

20250429

现场和通讯相结合

方式

1）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

2）关于2025年第一季度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5

第十一届董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

20250828

现场和通讯相结合

方式

1)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2)关于2025年半年度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6

第十一届董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

20250929

现场和通讯相结合

方式

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 �关于制定及修订部分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治理制度

的议案

3) �关于制定及修订部分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治理制

度的议案

4)�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5)�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7

第十一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

20251027

现场和通讯相结合

方式

1)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

2)关于2025年前三季度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3)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4)关于补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8

第十一届董事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

20251201

现场和通讯相结合

方式

1)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2)�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2．董事会对股东会决议的执行情况：

董事会本着对全体股东认真负责的态度，积极履行职责，并及时向股东会汇报工作，依据《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等规定，严格执行股东会的各项决议。 2025年度，公司共召开四次股东会：

序号 届次 召开日期 召开方式 审议通过议案

1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

20250113

现场表决与网络投

票相结合方式

1）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

2）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20250515

现场表决与网络投

票相结合方式

1)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2)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保险的议案

7)关于董事、监事2025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8)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9)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关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三的议案

11)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12）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3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

20251015

现场表决与网络投

票相结合方式

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 关于制定及修订部分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治理制度

的议案

3)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4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 20251217

现场表决与网络投

票相结合方式 1)�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情况：

（1）战略发展委员会根据《公司章程》《战略发展委员会工作细则》赋予的职责,本着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最大化的目标，时刻关注公司的经营发展方向，积极参与公司发展战略规划的制定工作，并提供合理建议。

（2）审计委员会根据《公司章程》《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等规定，在公司聘请2025年度审计机构时，通

过书面材料、与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会谈等方式，事前充分了解了该事务所的执业资质和能力，并向董事会提

出聘任建议。 在公司2025年度审计过程中充分履行了事前沟通、事中监督和事后检查等职责，在公司年度审计

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3）提名委员会根据《公司章程》《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等规定，在公司董事会补选董事、聘任高级管

理人员时，就候选人任职资格、推选程序进行审查，并向董事会提出决策建议。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公司章程》《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等规定，就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年度薪酬进行审核，并向公司董事会提交意见。

二、2025年度公司经营情况

（1）稳步推进新能源材料产业

国内，公司在2025年的重点工作是推进西藏捌千错项目尽早达产达效。 以捌千错盐湖碳酸锂产线为基础，

持续进行设备升级和工艺优化，进一步改善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提升锂化合物综合回收

率，持续对现有试生产线建设进行技术优化和升级，努力推进逐步实现捌千错盐湖锂矿项目的产能目标。 报告

期内，新能源材料业务实现营业收入7,351.32万元，实现归母净利润-3,087.37万元,同比上升37.79%。

国外，公司根据阿根廷宏观经济及矿业政策环境及阿根廷盐湖项目综合地质资源潜力、开发利用条件、锂

盐市场变化等多方面因素，系统分析研究项目现状和开发前景，公司经审慎评估卡罗项目及帕依项目的经济

可行性，子公司浙江金恒旺决定不再对上述两个项目进行开发，经经营层减值测试及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公

司对其持有的探矿权及勘探开发支出计提减值准备18,411.00万元。

（2）优化调整低碳环保产业

公司固废危废资源综合利用业务稳步开展。 公司积极拓展市场空间，扩大物料采购渠道，降低采购成本；

坚守稳定生产底线，深入落实降本增效举措，合理控制应收账款占比，严格合规运营，确保生产环节安全、环

保、有序。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920,511.45万元,同比上升40.63%;实现归母净利润-888.19万元，同比上升

87.69%。

公司固废危废无害化处置业务行业竞争激烈，处置价格下行，部分子公司因水泥窑停窑导致开工率不足。

报告期内，因地制宜，合理调整经营管理模式。 同时，积极推进低效项目退出，优化退出流程，提升退出效率，确

保资金安全回笼，盘活存量资源。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12,939.22万元，同比下降10.79%；实现归母净利润

-5,847.59万元，同比上升27.23%。

三、2026年工作计划

2026年，公司将平稳推进各项业务落地，解决经营发展中的各类难题；坚守合规经营底线，全面强化合规

管理；严控各项费用与运营成本，扎实落实降本增效举措；持续提升管理精细化水平，加强团队建设，凝聚发展

合力。 2026年工作计划如下：

1、聚焦具体事项，强化举措落实。 各项工作需立足实际，明确具体实施举措，杜绝泛泛而谈；科学制定阶段

性任务，细化责任分工，明确责任人、时间表与路线图，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2、优化业务布局，做好加减乘法。 全面梳理公司现有各项业务，系统分析近两年整体发展布局，精准做好

“减法” ，再考虑开展“加法” 与“乘法” ，推动业务结构优化升级。

3、强化财务管控，提升资金效能。 高度重视财务工作，严格加强预算编制、执行与控制，仔细研究资产减值

工作方案；科学统筹资金安排，在控制成本的同时，做好财务筹划，保障公司资金安全与高效运转。

4、优化人力资源，夯实发展根基。 保持人员队伍基本稳定，降低人员流失率；结合公司整体发展需求，做好

人才规划与培养，强化人力资源储备；完善考核激励机制，科学制定工作任务，加强员工人文关怀；借助外部人

力资源力量，高效解决业务难题;严格遵循最新法律法规及公司新修制度要求，贯彻落实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薪酬管理制度。

5、提振团队士气，强化作风建设。 全体员工需要重拾信心，着力提升公司整体士气，积极宣扬正能量；树立

“不避矛盾、不惧困难” 的工作信念，主动排查、及时解决工作中的各类难题；具体工作要高标准、严细节，保质

保量完成任务。

6、加强规范运作，消除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及其影响。 目前江西汇盈已经采取相应整改措施，后续公

司将成立专项工作组全面核查江西汇盈金属回收率下降问题；优化生产运营与成本核算体系，完善原料检验

标准，建立数据动态监测与核对机制；强化子公司穿透管理，开展内控自查整改与提升行动；加强与审计机构

沟通，全面提升公司治理与信息披露质量，尽快消除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及其影响。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04月28日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规定和其他内部控制监管要求（以下简称“企业内部控

制规范体系” ），结合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和评价办法，在内部控制日常监督和专项监督的基础上，我们对公司

2025年12月31日（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的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了评价。

一、重要声明

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规定，建立健全和有效实施内部控制，评价其有效性，并如实披露内部控制

评价报告是公司董事会的责任。公司审计委员会对董事会、经营层建立和实施内部控制进行监督。公司经营层

负责组织领导公司内部控制的日常运行。 公司董事会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本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公司内部控制的目标是促进各项经营管理活动依法合规，合理保证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全面实施和充

分实现，持续改进和完善内部控制管理体系和运行机制，建立“以防范风险和规范运营为中心，以控制标准和

评价标准为主体” 的规范运营和内部控制规范体系，提高风险管理水平，促进业务、财务、会计和其他管理信息

的真实、准确、完整和及时。 由于内部控制存在的固有局限性，故仅能为实现上述目标提供合理保证。 此外，由

于情况的变化可能导致内部控制变得不恰当，或对控制政策和程序遵循的程度降低，根据内部控制评价结果

推测未来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具有一定的风险。

二、内部控制评价结论

根据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认定情况，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不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

制重大缺陷，董事会认为，公司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和相关规定的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

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根据公司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认定情况，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公司未发现非财务报告

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自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至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发出日之间未发生影响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结论的因

素。

三、内部控制评价工作的基本情况

（一）内部控制评价的依据和工作目标

为保障公司建立健全和有效实施内部控制，持续提高内部控制管理水平，促进公司可持续健康发展，根据

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结合公司《内部控制手册》《内部控制评价办法》，公司建立和完善了内部控制自我

评价体系，以满足监管内部控制评价、公司内部控制评价和上市公司规范运营要求。

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工作的目标是促进公司依法合规经营，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建立“以防范风险和

规范运营为中心，以控制标准和评价标准为主体” 的规范运营和内部控制规范体系；为公司防范内部控制风险

提供工具方法和技术支持；持续优化和完善管理体系及业务流程；建立良好的内部控制文化，保障公司内部控

制体系有效运行，促进公司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

（二）内部控制评价的范围

公司按照风险导向原则确定纳入评价范围的主要单位、业务和事项以及高风险领域。 纳入评价范围的主

要单位包括：本公司及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重要子公司。 纳入评价范围单位资产总额占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资

产总额的100%，营业收入合计占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营业收入总额的100%；纳入评价范围的主要业务和事项

包括:组织架构、发展战略、人力资源、社会责任、企业文化、资金管理、采购业务、资产管理、销售业务、工程项

目、担保业务、财务报告、全面预算、投资管理、合同管理、内部信息传递、信息系统等内容；重点关注的高风险领

域主要包括资金管理、销售业务、采购业务、工程项目、资产管理、投资管理、合同管理、会计信息、人力资源管理

等。

上述纳入评价范围的单位、业务和事项以及高风险领域涵盖了公司经营管理的主要方面，不存在重大遗

漏。

（三）内部控制评价工作依据及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

公司依据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组织开展内部控制评价工作。

公司董事会根据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对重大缺陷、重要缺陷和一般缺陷的认定要求，结合公司规模、行

业特征、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度等因素，区分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和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研究确定了适用于本

公司的内部控制缺陷具体认定标准，并与以前年度保持一致。 公司确定的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如下：

1．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

1.1以公司上一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数据为基准，公司确定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评价的定量标准如下：

财务报表潜在错报金额 重大缺陷 重要缺陷 一般缺陷

利润总额潜在错报 利润总额潜在错报≥利润总额7%

利润总额5%≤利润总额潜在错报〈利润

总额7%

错报〈利润总额5%

资产总额潜在错报 资产总额潜在错报≥资产总额3%

资产总额1%≤资产总额潜在错报〈资产

总额3%

错报〈资产总额1%

1.2在内部控制缺陷不直接对财务报表造成影响并且间接造成的影响金额很难确定的情况下，通过分析该

缺陷所涉及业务性质的严重程度、其直接或潜在负面影响的性质、范围等因素认定缺陷等级。 公司确定的财务

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评价的定性标准如下：

重大缺陷：

1)�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舞弊；

2)�对已经签发的财务报告重报以更正错误（由于政策变化或其他客观因素变化导致的对以前年度的追

溯调整除外）；

3)�注册会计师发现当期财务报告存在重大错报，而内部控制在运行过程中未能发现该错报；

4)�审计委员会、内部审计机构对内部控制的监督无效。

重要缺陷：

1)�违反公司内部规章，形成损失未达到和超过重要性水平；

2)�重要业务制度或系统存在缺陷，重要缺陷未在合理时间内得到整改；

3)�未根据国家颁布的会计政策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修订和完善；

4)�不存在对非常规（非重复）或复杂交易的控制；

5)�反舞弊程序和控制存在缺陷；

6)�未对编制期末财务报告的过程进行控制；

7)�未对财务报告流程中涉及的信息系统进行有效控制。

一般缺陷：除上述重大缺陷、重要缺陷之外的其他内部控制缺陷。

2．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

2.1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是指虽不直接影响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但对公司经营管理

的合法合规、资产安全、经营的效率和效果等控制目标的实现存在不利影响的内部控制缺陷。 公司确定非财务

报告内部控制缺陷的定量标准是根据缺陷可能造成直接财产损失的金额确定，具体如下表：

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造

成直接财产损失金额

重大缺陷 重要缺陷 一般缺陷

损失金额1000万元及以上

损失金额500万元 （含500万元）至

1000万元

损失金额小于500万元

2.2公司确定的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的定性标准如下：

重大缺陷：

1)�内部控制重大或重要缺陷未得到整改，或重大缺陷没有在合理期间得到整改；

2)�严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

3)�管理人员或主要技术人员大量流失，导致公司生产经营存在重大不利影响；

4)�重要业务缺乏制度控制或制度系统性失效；

5)�缺乏民主决策程序或决策程序不科学，如重大决策失误，导致并购不成功。

重要缺陷：

1)�关键岗位业务人员流失严重；

2)�决策程序导致出现一般失误，造成损失未达到和超过重要性水平；

3)�重要业务制度或系统存在缺陷；

4)�违反公司内部规章，造成损失。

一般缺陷：除上述重大缺陷、重要缺陷之外的其他内部控制缺陷。

（四）本报告期内部控制缺陷认定及整改情况

1．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认定及整改情况

根据上述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的认定标准，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重要缺

陷。

2．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认定及整改情况

根据上述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的认定标准， 报告期内未发现公司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重

要缺陷。

四、其他事项

公司子公司江西汇盈环保科技有限公司2025年采购了部分含砷量超标的原材料，元素砷随产品进入电解

工序后，导致金回收率下降。 该事项不影响内部控制自我评价的结论。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04月24日

证券代码：000546� � � � � � �证券简称：金圆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9号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24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本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基本情况

经重庆康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25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为-251,765,973.83元，母公司报表净利润为-168,098,059.52元。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合并报表未分

配利润为941,411,299.15元，母公司报表未分配利润为616,215,308.34元。 报告期末，公司总股本为777,648,

262.00股。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不进行现金分红，不送红股，也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现金分红方案的具体情况

（一）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未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1、年度现金分红方案相关指标：

项目 本年度 上年度 上上年度

现金分红总额（元） 0.00 0.00 0.00

回购注销总额（元） 18,085,797.04 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51,765,973.83 39,714,483.96 -678,327,617.60

合并报表本年度末累计未分配利润（元） 941,411,299.15

母公司报表本年度末累计未分配利润

（元）

616,215,308.34

上市是否满三个

完整会计年度

是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总额

（元）

0.00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回购注销总额

（元）

18,085,797.04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平均净利润（元） -296,793,035.82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及回购

注销总额（元）

18,085,797.04

是否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

（九）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情形

否

2、不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的具体原因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负值，公司不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九）项

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二）现金分红方案合理性说明

1、金融资产占比分析

公司为非金融业上市公司，本年末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母公司资产负债表中未分配利润均为负值且报

告期内亏损。 公司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相关金融资产占总资产比例低于50%，具体明细如下：

项目 2025年12月31日 2024年12月31日

交易性金融资产 - -

衍生金融资产 - -

其他流动资产(不含与经营活动相关的资产） - -

债权投资 - -

其他债权投资 - -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59,941,648.83 77,210,431.49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 -

金融资产小计 59,941,648.83 77,210,431.49

资产总计 5,848,463,432.19 5,626,873,768.88

金融资产占总资产比例 1.02% 1.37%

2、现金分红方案的政策合理性说明

鉴于公司近年来的盈利能力、财务状况以及所处的行业情况，并结合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和战略规划，同

时预计公司现有项目建设将持续需要大量资金支持，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及符合利润分配原则的

前提下，公司拟定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不进行现金分红，不送红股，也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留存的

未分配利润将累积滚存至下一年度,用于支持公司生产经营和未来发展。

本预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一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及《未

来三年（2023-2025年）股东回报规划》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未来，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一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综合考虑与利润分配相关的各种因素， 在财务状况及现金流能够满足公司持续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积

极采用现金分红等方式进行利润分配，为股东创造长期的投资价值。

三、董事会审议意见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认为：本次暂不进

行利润分配与公司发展成长相匹配，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未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一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有利于公司的正常经营和健康发展。同

意公司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四、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综合考虑了公司经营情况、未来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 本次利润分

配方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通过，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000546� � � � � �证券简称：金圆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0号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

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04月24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2025年度公司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损失共计人

民币24,864.06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损失情况概述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

关规定的要求，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及子公司对截至2025年12月31日的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

货、固定资产及投资性房地产等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判断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

经测试，2025年度公司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损失共计人民币24,864.06万元， 计入公司2025年度损益，共

计减少2025年度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人民币15,446.45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期计提金额

1．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1,894.15

其中：计提应收票据信用减值准备 -1.20

计提应收账款信用减值准备 1,527.16

计提其他应收款信用减值准备 368.19

2．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22,969.91

其中：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500.25

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3,058.66

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17,254.74

计提其他非流动资产减值准备 1,156.26

合计 24,864.06

二、本次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准备的确认标准及计提方法

1．信用减值损失

（1）本次计提信用减值损失主要为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和其他应收款。

（2）2025年度，公司计提信用减值准备共计人民币1,894.15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期计提金额

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1,894.15

其中：计提应收票据信用减值准备 -1.20

计提应收账款信用减值准备 1,527.16

计提其他应收款信用减值准备 368.19

（3）本公司信用减值损失的确认标准及计提方法为：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相关规定，基于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长期应收

款、其他非流动资产、合同资产、债权投资的信用风险特征，在单项或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公司根据历史信用损失，结合当前状况、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以及综合考虑前瞻性因素调整，考虑不同

客户的信用风险特征，确定12个月内和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率，计提预期信用损失。

2．资产减值损失

（1）本次计提资产减值损失主要包括存货跌价准备、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及其他非流

动资产减值准备。

（2）2025年度，公司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共计人民币22,969.91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期计提金额

2．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22,969.91

其中：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500.25

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3,058.66

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17,254.74

计提其他非流动资产减值准备 1,156.26

（3）本公司资产减值损失的确认标准及计提方法

①存货跌价准备的确认标准及计提方法：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一存货》的相关规定，公司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 计提存货跌

价准备时，原材料和库存商品均按单个存货项目计提。 与在同一地区生产和销售的产品系列相关、具有相同或

类似最终用途或目的，且难以与其他项目分开计量的存货，合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后，如果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导致存货的可变现净值高于其账面

价值的，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内予以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②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其他非流动资产等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确认标准及计提方法：

固定资产、 使用寿命确定的无形资产及其他非流动资产等长期资产于资产负债表日存在减值迹象的，应

当进行减值测试。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在资产负债表日无论是否存在减值迹象，均应进行减值测试。减

值测试结果表明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按其差额计提减值准备并计入减值损失。 可收回金额

为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的较高者。 处置费用包括

与资产处置有关的法律费用、相关税费、搬运费以及为使资产达到可销售状态所发生的直接费用；资产预计未

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按照资产在持续使用过程中和最终处置时所产生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选择恰当的折现

率对其进行折现后的金额加以确定。

资产减值准备按单项资产为基础计算并确认，如果难以对单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的，以资产组

所属的资产组确定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 资产组是能够独立产生现金流入的最小资产组合。

三、本次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损失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

公司本次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损失共计人民币24,864.06万元，计入公司2025年度损益，共计减少2025年

度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人民币15,446.45万元，占 2025年度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的61.35%。

四、董事会关于公司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损失的合理性说明

公司2025年度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损失共计人民币24,864.06万元， 本次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损失遵照

了《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基于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公允地反映了公司财务状况、资

产价值及经营成果。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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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董高责任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完善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风险控制体系，促进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

责任人员充分行使权利、履行职责，为公司稳健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等相关规定，公司于2026年4月24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了《关于购买董高责任险

的议案》，拟为公司及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相关责任人员购买责任险，全体董事回避表决，该事项尚需

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现将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董高责任险具体方案

1．投保人：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被保险人：公司及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相关责任人员。

3．赔偿限额：累计赔偿限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年（具体以最终签订的保险合同为准）。

4．保险费用：不超过人民币50万元/年（具体以最终签订的保险合同为准）。

5．保险期限：12个月/每期（后续每年可续保或重新投保）。

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董高责任险购买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相关责任人员；

确定保险公司；确定保险金额、保险费及其他保险条款；选择及聘任保险经纪公司或其他中介机构；签署相关

法律文件及处理与投保相关的其他事项等，以及在董高责任险保险合同期满时或之前办理续保或者重新投保

等相关事宜。

二、审议程序

公司董事作为本次责任险的被保险对象，属于利益相关方，均对本议案进行回避表决，本议案将直接提交

股东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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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薪酬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24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

了《关于董事2026年薪酬方案的议案》，全体董事回避表决，直接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第十一届

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薪酬方案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的激励约束机制、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促进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根据《公司法》《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经营规模等实际情况并参照行业及周边地

区薪酬水平及激励收入，公司制定2026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如下：

一、本方案适用对象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二、本方案适用期限

本次董事薪酬方案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后实施，至新的薪酬方案审议通过后失效。 本次高级管理人员

薪酬方案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至新的薪酬方案审议通过后失效。

三、薪酬方案

1、公司董事薪酬方案具体如下：

（1）独立董事领取固定津贴为8万元/年（税前），无绩效薪酬。

（2） 在公司任职的非独立董事按照其在公司的实际工作岗位及工作内容领取薪酬， 不单独发放董事津

贴。

2、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具体如下：

高级管理人员按照其在公司担任的具体管理职务、公司经营业绩、个人绩效表现等综合评定薪酬。 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的薪酬结构：基本薪酬+绩效薪酬+中长期激励。

基本薪酬：根据岗位职责、任职年限及市场薪酬水平确定，按月平均发放，不与当期业绩考核挂钩。

绩效薪酬：与公司年度经营业绩（如净利润、净资产收益率）及个人岗位绩效完成情况挂钩。

中长期激励：包括但不限于股权期权、限制性股票、员工持股计划等，依据公司获批的激励方案执行，其中

绩效薪酬占比原则上不低于基本薪酬与绩效薪酬总额的50%。

四、其他说明

1、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因换届、改选、任期内辞职等原因离任的，按其实际任期计算并予以发放。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均为税前金额，涉及的个人所得税由公司统一代扣代缴。

3、本方案未尽事宜，按照国家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规定执行。 本方案如与国

家日后颁布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经合法程序修改后的《公司章程》等相抵触时，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规定执行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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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24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了《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该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关联股东金圆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将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公司结合自身生产经营和市场的实际情况， 对2026年度的日常经营类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预计。 预计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21,000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

则

2026年预计金额 2025年实际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采购 西藏锂尚科技有限公司

电化学脱嵌富锂

液产线设备

合同约定 20,000.00 400.35

购买原材料、接受劳务

青海宏扬水泥有限责任公

司

水泥窑协同处置、

托管费及电费等

合同约定 500.00 330.90

购买原材料、接受劳务 河源金圆建材有限公司

水泥窑协同处置、

托管费及电费等

合同约定 500.00 13.33

合计 21,000.00 744.58

（二）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实际发生金

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占同

类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额与预

计金额差异（%）

披露日期及索引

向 关 联 人

采购

西藏锂尚科

技有限公司

电化学脱嵌

富锂液产线

设备

0.00 20,000.00 0.00% -100.00%

2025年4月25日披露于巨潮

资讯网：《关于预计2025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25

号）

小计 - 400.35 20000.00 0.04% -98.00%

接 受 关 联

人 提 供 的

劳务

青海宏扬水

泥有限责任

公司

水泥窑协同

处置及电费

等

330.90 500.00 15.83% -33.82%

河源市金杰

环保建材有

限公司

水泥窑协同

处置及电费

等

50.46 500.00 2.41% -89.91%

河源金圆建

材有限公司

水泥窑协同

处置及电费

等

13.33 0.00 0.64% 100%

小计 - 394.69 1000.00 18.89% -65.53%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根据自身及子公司经营需求就可能发生交易的金额测算，实际发生

金额按照市场情况、双方业务合作进度等确定，具有不确定性，上述差异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具有

合理性。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

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根据自身及子公司经营需求就可能发生交易的金额测算，实际发生

金额按照市场情况、双方业务合作进度等确定，具有不确定性，上述差异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具有

合理性。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1、公司名称：青海宏扬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青海宏扬”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32801661942230J

住所：格尔木市郭勒木德小甘沟109国道K2796公里处

法定代表人：沈建强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水泥生产；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建设工程施工；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

（配）电业务；矿产资源（非煤矿山）开采；危险废物经营；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五金产品

零售；建筑材料销售；固体废物治理；机械设备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股权结构：青海互助金圆水泥有限公司持有青海宏扬100%股权。

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截至2025年12月31日， 青海宏扬水泥总资产为104,893.39万元， 净资产为36,

348.32万元，2025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6,748.24万元，净利润8,132.85万元。

关联关系说明：青海宏扬为公司控股股东金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圆控股” ）之控股子公

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青海宏扬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分析：青海宏扬是由控股股东金圆控股控制的企业，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不存在履约能力障

碍，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2、公司名称：河源金圆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圆建材”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625MAE9EA8L7Y

住所：河源市东源县漳溪畲族乡上蓝村河源市金杰环保建材有限公司办公楼二楼

法定代表人：汪涛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水泥生产；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危险废物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建筑材料销售；固

体废物治理；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河源市金杰环保建材有限公司99%股权，山东沄隆管理咨询企业有限公司1%股权。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至2025年12月31日，河源金圆建材总资产为2,445.44万元，净资产为-1,384.77


